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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南 川 区 民 政 局
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
关于优化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
补贴项目机构备案管理的通告

按照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

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民规〔2025〕9

号）、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

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》（渝民规〔2026〕

3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优化我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，强化资金

安全监管，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得到优质、可持续的养老服

务，结合上级下达补贴资金总量、现有服务供给能力及日常监管

实际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，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，暂停受理普通居家社区养老服务

机构、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新增备案申请，恢复受理时间另行通

告。

二，为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水平，拓宽服务供给渠道，

鼓励支持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，基层医疗机构等主体参与养老服

务。

三，2026 年 5 月 31 日前已正式提交备案材料，正在办理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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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的申请机构，不受本通告影响，按原有程序审核。

四，已备案的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项目管理规定，依法诚信

开展服务。区民政局将强化日常监管，按照市级要求比例对机构

进行抽查检查，对差评较多的养老服务机构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不

力的取消参与资格。对发现"先涨价后抵扣"，套取骗取补贴资金

的养老服务机构，取消参加资格并追缴资金，纳入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，严重的市场禁入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特此通

告。

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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